上海市跆拳道协会
沪跆协[2011]19号
任  命  书
为推进上海市跆拳道事业的发展和规范化管理，本协会决定成立上海市跆拳道示范团。经团体会员投票选举、本人同意、协会批准，任命王双忠为示范团团长；任命裴恩学、林春生、崔东洙、李焕进为示范团副团长。任命颜镒隆为示范团技术总监。任期至2011年12月31日。
以上任命自发布之日起即执行。
上海市跆拳道协会（章）
2011年6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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